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聖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  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6

3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

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

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與母親Ａ０１、父親Ａ０２同住於苗栗縣○○鄉○○

村00鄰○○0○0號（下稱本案房屋），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

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Ａ０４因工作及投資失利，酒後情

緒不穩，竟萌生自殺念頭，明知液化石油氣係危險性極高之

易燃氣體，如點火引燃，勢將引發火勢蔓延燃燒而燒燬現供

人使用之住宅，竟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

民國114年2月7日19時13分許，在本案房屋1樓，先將瓦斯桶

3桶移至客廳並打開開關，使液化石油氣外洩，隨即以打火

機點燃引發爆炸，造成本案房屋1樓鐵窗向外變形、玻璃窗

戶破損、屋簷排水管扭曲變形、門板凹陷破裂、部分物品受

燒，幸火勢經民眾搶救後熄滅，始未造成本案房屋鋼筋混凝

土、牆壁等主要結構或重要構成部分燒燬致喪失效用之結

果。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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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４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作為證

據，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

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

定，認該供述證據具證據能力。

　㈡至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

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

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3-16頁、第377-379頁、本院卷

第27-32頁、第5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親楊佩堉警

詢、偵查之證述、證人即被告之父親Ａ０２於警詢之證述、

證人即被告之胞兄Ａ０３於警詢之證述、證人羅家豐於警詢

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9-23頁、第378-379頁、第

25-29頁、第31-37頁、第39-41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苗

栗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暨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偵卷第9-11頁、第43-365

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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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

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

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

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

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

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

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

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

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

罪。而刑法第173條第1項所謂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

必須房屋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如僅房屋內之傢俱、物件

燒燬，房屋本身尚未達喪失其效用之程度，即不能依該條項

論罪。查本案房屋之主要結構或構成之重要部分，如樑、

柱、屋頂及支撐壁等並未坍塌、傾圮，足認本案房屋並未因

燃燒結果而致建築之主要結構體喪失效用，故尚未達「燒

燬」之既遂程度，而屬未遂。

　㈡又被告對證人楊佩堉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行為，

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

力防治法對於放火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

定予以論罪科刑，附此敘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

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已著手放火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

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

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

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倘依其

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

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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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是否有可資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

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被告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所為雖屬不該，然考

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不諱，且證人即本案房屋所有權人

楊佩堉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已真心懺悔，請從輕量刑等

語（見本院卷第31頁），顯見被告已取得屋主之諒解。復衡

酌卷附苗栗縣政府消防局三義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示，

消防人員到場未發現火煙，故未出水線射水，亦未釀成災

禍、傷亡，所生危害相對較為輕微，是依被告犯罪情狀觀

之，若處以依未遂犯減刑後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6

月，尚有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縱

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並依法遞減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及投資失利，竟

萌生自殺念頭，率然點燃液化石油氣引發氣爆，對居住安寧

及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本非不得予以嚴懲；惟斟酌被告始終

坦承犯行，且已取得房屋所有權人宥恕之犯後態度，並考量

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現場受損情形、所生危

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大學在學中之教育程度、目前

從事安全支撐工作、無未成年子女、須扶養雙親等家庭經濟

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3頁）及如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無前

科之素行（見本院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

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9頁），其因一時失

慮、誤觸刑典，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應已反躬自省，經此偵

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被告為偶發之初

犯，以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刑罰對於被告之效

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

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

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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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

5年，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危害，

認有課以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

序，令被告從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之

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向

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依刑法

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

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

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

四、沒收部分：

　　被告實行本案所用之瓦斯桶3桶，固屬其犯罪工具，然依目

前商業運作模式，多係天然氣公司將煤氣裝置於大型瓦斯桶

內，以資販售煤氣供民眾使用，該瓦斯桶仍屬天然氣公司所

有，卷內亦無證據資料可證明該瓦斯桶已由被告買斷，自難

認為被告所有之物，無從宣告沒收；至未扣案之打火機1支

固係供被告犯本案所用，然無事證可認現仍尚存，復非違禁

物，亦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慶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文棋

　　　　　　　　　　　　　　　　　　　法　官　何松穎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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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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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聖鋐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  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63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與母親Ａ０１、父親Ａ０２同住於苗栗縣○○鄉○○村00鄰○○0○0號（下稱本案房屋），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Ａ０４因工作及投資失利，酒後情緒不穩，竟萌生自殺念頭，明知液化石油氣係危險性極高之易燃氣體，如點火引燃，勢將引發火勢蔓延燃燒而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竟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民國114年2月7日19時13分許，在本案房屋1樓，先將瓦斯桶3桶移至客廳並打開開關，使液化石油氣外洩，隨即以打火機點燃引發爆炸，造成本案房屋1樓鐵窗向外變形、玻璃窗戶破損、屋簷排水管扭曲變形、門板凹陷破裂、部分物品受燒，幸火勢經民眾搶救後熄滅，始未造成本案房屋鋼筋混凝土、牆壁等主要結構或重要構成部分燒燬致喪失效用之結果。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４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認該供述證據具證據能力。
　㈡至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3-16頁、第377-379頁、本院卷第27-32頁、第5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親楊佩堉警詢、偵查之證述、證人即被告之父親Ａ０２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被告之胞兄Ａ０３於警詢之證述、證人羅家豐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9-23頁、第378-379頁、第25-29頁、第31-37頁、第39-41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暨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偵卷第9-11頁、第43-365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而刑法第173條第1項所謂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必須房屋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如僅房屋內之傢俱、物件燒燬，房屋本身尚未達喪失其效用之程度，即不能依該條項論罪。查本案房屋之主要結構或構成之重要部分，如樑、柱、屋頂及支撐壁等並未坍塌、傾圮，足認本案房屋並未因燃燒結果而致建築之主要結構體喪失效用，故尚未達「燒燬」之既遂程度，而屬未遂。
　㈡又被告對證人楊佩堉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放火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附此敘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已著手放火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資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被告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所為雖屬不該，然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不諱，且證人即本案房屋所有權人楊佩堉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已真心懺悔，請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31頁），顯見被告已取得屋主之諒解。復衡酌卷附苗栗縣政府消防局三義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示，消防人員到場未發現火煙，故未出水線射水，亦未釀成災禍、傷亡，所生危害相對較為輕微，是依被告犯罪情狀觀之，若處以依未遂犯減刑後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6月，尚有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及投資失利，竟萌生自殺念頭，率然點燃液化石油氣引發氣爆，對居住安寧及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本非不得予以嚴懲；惟斟酌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已取得房屋所有權人宥恕之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現場受損情形、所生危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大學在學中之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安全支撐工作、無未成年子女、須扶養雙親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3頁）及如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無前科之素行（見本院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9頁），其因一時失慮、誤觸刑典，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應已反躬自省，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被告為偶發之初犯，以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刑罰對於被告之效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危害，認有課以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被告從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
四、沒收部分：
　　被告實行本案所用之瓦斯桶3桶，固屬其犯罪工具，然依目前商業運作模式，多係天然氣公司將煤氣裝置於大型瓦斯桶內，以資販售煤氣供民眾使用，該瓦斯桶仍屬天然氣公司所有，卷內亦無證據資料可證明該瓦斯桶已由被告買斷，自難認為被告所有之物，無從宣告沒收；至未扣案之打火機1支固係供被告犯本案所用，然無事證可認現仍尚存，復非違禁物，亦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慶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文棋
　　　　　　　　　　　　　　　　　　　法　官　何松穎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聖鋐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  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6

3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

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

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

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與母親Ａ０１、父親Ａ０２同住於苗栗縣○○鄉○○村00鄰○○0○0號

    （下稱本案房屋），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成員

    關係。Ａ０４因工作及投資失利，酒後情緒不穩，竟萌生自殺

    念頭，明知液化石油氣係危險性極高之易燃氣體，如點火引

    燃，勢將引發火勢蔓延燃燒而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竟基

    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民國114年2月7日19

    時13分許，在本案房屋1樓，先將瓦斯桶3桶移至客廳並打開

    開關，使液化石油氣外洩，隨即以打火機點燃引發爆炸，造

    成本案房屋1樓鐵窗向外變形、玻璃窗戶破損、屋簷排水管

    扭曲變形、門板凹陷破裂、部分物品受燒，幸火勢經民眾搶

    救後熄滅，始未造成本案房屋鋼筋混凝土、牆壁等主要結構

    或重要構成部分燒燬致喪失效用之結果。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４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本

    院審酌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認該

    供述證據具證據能力。

　㈡至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

    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

    ，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3-16頁、第377-379頁、本院卷

    第27-32頁、第5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親楊佩堉警詢

    、偵查之證述、證人即被告之父親Ａ０２於警詢之證述、證人

    即被告之胞兄Ａ０３於警詢之證述、證人羅家豐於警詢之證述

    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9-23頁、第378-379頁、第25-29

    頁、第31-37頁、第39-41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

    刑事案件報告書、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暨

    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偵卷第9-11頁、第43-365頁），足認

    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

    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

    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

    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

    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

    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

    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

    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

    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

    罪。而刑法第173條第1項所謂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

    必須房屋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如僅房屋內之傢俱、物件

    燒燬，房屋本身尚未達喪失其效用之程度，即不能依該條項

    論罪。查本案房屋之主要結構或構成之重要部分，如樑、柱

    、屋頂及支撐壁等並未坍塌、傾圮，足認本案房屋並未因燃

    燒結果而致建築之主要結構體喪失效用，故尚未達「燒燬」

    之既遂程度，而屬未遂。

　㈡又被告對證人楊佩堉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行為，

    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

    力防治法對於放火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

    定予以論罪科刑，附此敘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

    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已著手放火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

    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

    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

    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倘依其

    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

    ，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

    ，是否有可資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

    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被

    告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所為雖屬不該，然考量

    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不諱，且證人即本案房屋所有權人楊

    佩堉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已真心懺悔，請從輕量刑等語

    （見本院卷第31頁），顯見被告已取得屋主之諒解。復衡酌

    卷附苗栗縣政府消防局三義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示，消

    防人員到場未發現火煙，故未出水線射水，亦未釀成災禍、

    傷亡，所生危害相對較為輕微，是依被告犯罪情狀觀之，若

    處以依未遂犯減刑後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6月，尚有

    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縱宣告法定

    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依法

    遞減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及投資失利，竟

    萌生自殺念頭，率然點燃液化石油氣引發氣爆，對居住安寧

    及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本非不得予以嚴懲；惟斟酌被告始終

    坦承犯行，且已取得房屋所有權人宥恕之犯後態度，並考量

    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現場受損情形、所生危

    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大學在學中之教育程度、目前

    從事安全支撐工作、無未成年子女、須扶養雙親等家庭經濟

    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3頁）及如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無前

    科之素行（見本院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

    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9頁），其因一時失

    慮、誤觸刑典，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應已反躬自省，經此偵

    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被告為偶發之初

    犯，以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刑罰對於被告之效

    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

    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

    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

    5年，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危害，

    認有課以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

    序，令被告從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之

    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向

    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依刑法

    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

    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

    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

四、沒收部分：

　　被告實行本案所用之瓦斯桶3桶，固屬其犯罪工具，然依目

    前商業運作模式，多係天然氣公司將煤氣裝置於大型瓦斯桶

    內，以資販售煤氣供民眾使用，該瓦斯桶仍屬天然氣公司所

    有，卷內亦無證據資料可證明該瓦斯桶已由被告買斷，自難

    認為被告所有之物，無從宣告沒收；至未扣案之打火機1支

    固係供被告犯本案所用，然無事證可認現仍尚存，復非違禁

    物，亦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慶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文棋

　　　　　　　　　　　　　　　　　　　法　官　何松穎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4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聖鋐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  陳俞伶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63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與母親Ａ０１、父親Ａ０２同住於苗栗縣○○鄉○○村00鄰○○0○0號（下稱本案房屋），其等為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Ａ０４因工作及投資失利，酒後情緒不穩，竟萌生自殺念頭，明知液化石油氣係危險性極高之易燃氣體，如點火引燃，勢將引發火勢蔓延燃燒而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竟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於民國114年2月7日19時13分許，在本案房屋1樓，先將瓦斯桶3桶移至客廳並打開開關，使液化石油氣外洩，隨即以打火機點燃引發爆炸，造成本案房屋1樓鐵窗向外變形、玻璃窗戶破損、屋簷排水管扭曲變形、門板凹陷破裂、部分物品受燒，幸火勢經民眾搶救後熄滅，始未造成本案房屋鋼筋混凝土、牆壁等主要結構或重要構成部分燒燬致喪失效用之結果。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４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認該供述證據具證據能力。

　㈡至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3-16頁、第377-379頁、本院卷第27-32頁、第5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親楊佩堉警詢、偵查之證述、證人即被告之父親Ａ０２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被告之胞兄Ａ０３於警詢之證述、證人羅家豐於警詢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9-23頁、第378-379頁、第25-29頁、第31-37頁、第39-41頁），並有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苗栗縣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暨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偵卷第9-11頁、第43-365頁），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安法益為重，況放火行為原含有毀損性質，而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放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與同時燒燬數犯罪客體者之情形不同，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1項或第2項放火燒燬住宅以外他人或自己所有物罪。而刑法第173條第1項所謂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必須房屋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如僅房屋內之傢俱、物件燒燬，房屋本身尚未達喪失其效用之程度，即不能依該條項論罪。查本案房屋之主要結構或構成之重要部分，如樑、柱、屋頂及支撐壁等並未坍塌、傾圮，足認本案房屋並未因燃燒結果而致建築之主要結構體喪失效用，故尚未達「燒燬」之既遂程度，而屬未遂。

　㈡又被告對證人楊佩堉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放火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附此敘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已著手放火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資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被告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所為雖屬不該，然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不諱，且證人即本案房屋所有權人楊佩堉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已真心懺悔，請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31頁），顯見被告已取得屋主之諒解。復衡酌卷附苗栗縣政府消防局三義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所示，消防人員到場未發現火煙，故未出水線射水，亦未釀成災禍、傷亡，所生危害相對較為輕微，是依被告犯罪情狀觀之，若處以依未遂犯減刑後之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6月，尚有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及投資失利，竟萌生自殺念頭，率然點燃液化石油氣引發氣爆，對居住安寧及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本非不得予以嚴懲；惟斟酌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已取得房屋所有權人宥恕之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現場受損情形、所生危害，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大學在學中之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安全支撐工作、無未成年子女、須扶養雙親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3頁）及如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無前科之素行（見本院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9頁），其因一時失慮、誤觸刑典，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應已反躬自省，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被告為偶發之初犯，以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刑罰對於被告之效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又考量被告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危害，認有課以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被告從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在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

四、沒收部分：

　　被告實行本案所用之瓦斯桶3桶，固屬其犯罪工具，然依目前商業運作模式，多係天然氣公司將煤氣裝置於大型瓦斯桶內，以資販售煤氣供民眾使用，該瓦斯桶仍屬天然氣公司所有，卷內亦無證據資料可證明該瓦斯桶已由被告買斷，自難認為被告所有之物，無從宣告沒收；至未扣案之打火機1支固係供被告犯本案所用，然無事證可認現仍尚存，復非違禁物，亦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棋安提起公訴，檢察官蕭慶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文棋

　　　　　　　　　　　　　　　　　　　法　官　何松穎

　　　　　　　　　　　　　　　　　　　法　官　傅可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